
信息披露

2025/6/27

星期五

B05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1880� � � � � � �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3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4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14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665,966,96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364,288,04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301,678,9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89925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9047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9945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国锋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

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黄镇洲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会主席匡治国先生因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副总经理尹凯阳、财务总监唐明、董事会

秘书王慧颖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48,654,249 99.883018 12,311,574 0.092123 3,322,224 0.024859

H股 4,301,485,720 99.995509 193,200 0.00449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50,139,969 99.910410 12,504,774 0.070784 3,322,224 0.018806

2、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47,979,053 99.877966 12,888,974 0.096443 3,420,020 0.025591

H股 4,301,485,720 99.995509 193,200 0.00449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49,464,773 99.906588 13,082,174 0.074053 3,420,020 0.019359

3、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48,206,188 99.879665 12,579,143 0.094125 3,502,716 0.026210

H股 4,301,485,720 99.995509 193,200 0.00449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49,691,908 99.907873 12,772,343 0.072300 3,502,716 0.019827

4、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47,456,968 99.874059 13,288,174 0.099431 3,542,905 0.026510

H股 4,301,485,720 99.995509 193,200 0.00449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48,942,688 99.903632 13,481,374 0.076313 3,542,905 0.020055

5、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49,183,247 99.886976 12,012,992 0.089889 3,091,808 0.023135

H股 4,301,485,720 99.995509 193,200 0.00449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50,668,967 99.913404 12,206,192 0.069095 3,091,808 0.017501

6、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47,875,440 99.877191 13,370,678 0.100047 3,041,929 0.022762

H股 4,301,485,720 99.995509 193,200 0.00449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649,361,160 99.906001 13,563,878 0.076780 3,041,929 0.01721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257,015,041 99.197316 103,674,783 0.775760 3,598,223 0.026924

H股 4,296,661,720 99.883366 5,017,200 0.116634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7,553,676,761 99.364370 108,691,983 0.615262 3,598,223 0.0203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1,014,688,

582

98.533220 12,012,992 1.166544 3,091,808 0.300236

6

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1,013,380,

775

98.406223 13,370,678 1.298385 3,041,929 0.29539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各项普通决议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均超过半数，特别决议

案投赞成票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超过三分之二，上述决议案均获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文梁娟、张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73� � � � � � � � �证券简称：惠泉啤酒 公告编号：2025-014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惠安县螺城镇惠泉北路1999号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

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6,488,2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59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翔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茹晓明先生、孙宝明先生，独立董事陈及先生、肖珉女

士、袁吉锋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监事吴培先生、刘瑞先生、郑翔鹏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94,483 99.6886 386,701 0.3057 7,100 0.005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94,483 99.6886 377,601 0.2985 16,200 0.012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94,483 99.6886 386,701 0.3057 7,100 0.0057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430,683 99.9544 50,501 0.0399 7,100 0.0057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94,083 99.6883 387,401 0.3062 6,800 0.0055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

和内控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97,383 99.6909 383,301 0.3030 7,600 0.0061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418,683 99.9449 54,701 0.0432 14,900 0.011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80,783 99.6778 392,701 0.3104 14,800 0.011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67,283 99.6671 386,701 0.3057 34,300 0.02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899,505 69.5293 387,401 29.9450 6,800 0.5257

6

关于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控报告审计机

构的议案

902,805 69.7844 383,301 29.6281 7,600 0.5875

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24,105 94.6200 54,701 4.2282 14,900 1.1518

8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86,205 68.5012 392,701 30.3547 14,800 1.14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宓、蒋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82� � � � � � � � �证券简称：泉峰汽车 公告编号：2025-047

转债代码：113629� � � � � � � � �转债简称：泉峰转债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泉峰转债” 转股数量

累计达到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10%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6月25日，累计共有215,019,000元“泉峰转债” 已转换成

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27,164,212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13.4866%。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25日，尚未转股的“泉峰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404,

981,000元，占“泉峰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65.319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11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南京泉峰汽车

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4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620万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人民币62,000万元，期限6年。 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

一年0.4%、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2.5%、第六年3.0%。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415号文同意，公司6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于2021年10月2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泉峰转债” ， 债券代码

“113629”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泉峰转债” 自2022年3月22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

通股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23.03元/股。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2022年7月4日， 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211,568股， 转股价格由23.03元/股调整为

23.05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5日起生效。

2、2022年7月21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74元（含税），转股价格由23.05元/股调整为22.98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21

日起生效。

3、2022年12月1日，公司因授予限制性股票增发新股230.7650万股，转股价格由22.98元/股

调整为22.89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自2022年12月6日起生效。

4、2022年12月9日， 公司因非公开发行新股60,370,229股， 转股价格由22.89元/股调整为

22.17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自2022年12月14日起生效。

5、2023年7月17日， 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922,025股， 转股价格由22.17元/股调整为

22.20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自2023年7月19日起生效。

6、2023年9月13日，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1,551,725股，转股价格由22.20元/股调整为

22.24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自2023年9月15日起生效。

7、因触发“泉峰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转股价格由22.24元/股修正为9.19元/股，修正后

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12日起生效。

8、因触发“泉峰转债” 转股价格修正条款，转股价格由9.19元/股修正为7.89元/股，修正后

转股价格自2024年7月31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泉峰转债”转股期为2022年3月22日至2027年9月13日。 截至2025年6月

25日，累计共有人民币215,019,000元“泉峰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累计转股数量

为27,164,212股，占“泉峰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13.4866%。 其中自2025

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25日期间，共有人民币127,359,000元“泉峰转债” 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

股股票，转股数量为16,140,934股。

截至2025年6月25日，尚未转股的“泉峰转债” 金额为人民币404,981,000元，占“泉峰转

债”发行总量的65.319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3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6月25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2,355,339 16,140,934 288,496,273

总股本 272,355,339 16,140,934 288,496,273

四、转股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触及

信息披露标准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136,671,068 50.4440 136,671,068 47.3736

控股股东泉峰精密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72,000,000 26.5745 72,000,000 24.9570

一致行动人泉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64,671,068 23.8695 64,671,068 22.4166

注：1、本次权益变动前的持股比例以2024年12月11日的总股本270,936,255股计算，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权益变动后的持股比例以2025年6月25日的总股本288,496,273股计算。

五、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84998999

特此公告。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095� � � � � �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0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票于2025年6月24日、6月25日、

6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后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

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大股东质押风险、重大事项进展风险，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4日、6月25日、6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本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经公司董事会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除本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

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董事会核实，未发现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亦未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经公司董事会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

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此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

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4日、6月25日、6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达到20%，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公司目前静态市盈率为272.38，市净率为2.51，根据同日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行业数据，公司证监会行业分类资本市场服务业的行业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23.69，市净率为1.35。 公司静态市盈率、市净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

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大股东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新湖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被质押，详见公

司于2025年6月10日披露的 《湘财股份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5-03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

154,282,76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37%，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为1,124,191,893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97.3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32%。其质押的

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公司实际控制权稳定可控，不会导致本公司股权结

构发生重大变化。

（三）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拟通过向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

司全体换股股东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并发行A股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尽职调查等工作尚未完成。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公

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获得相应批准、核准、注册或同意后方可正式实

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批准、核准、注册或同意，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除此之外，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经营秩序正

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无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等，本公

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股票代码：600372� � � � � � � � �股票简称：中航机载 编号：临2025-032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监事体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会议通

知及会议资料于2025年6月24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各位监事。会议

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12时。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

监事5人，实际表决的监事5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考虑到原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前次吸收合并）并更名后，合同签署主体发生变化，部分原托管单位股权变

更；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载公司）内部业务整合、业务发展战略调整，同

时基于与机载公司相关单位业务协同，经公司与机载公司协商一致，拟废除原《托管协

议》并重新签署《托管协议》。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托管事项并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是由于客观情况发生

变化并考虑公司实际需要，经公司与机载公司协商一致，拟废除原《托管协议》并重新签

署《托管协议》，具有合理性。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公允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与机载公司重新签

署《托管协议》。

与会监事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372� � � �证券简称：中航机载 公告编号：临2025-034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7月1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7月15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6号楼252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7月15日

至2025年7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

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2025年6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中航沈飞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

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

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

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 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72 中航机载 2025/7/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参会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登记或报到时需提供以下文件：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证明其具有法

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者证明；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证券账户证明及其

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

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

委托书。

2、登记时间：2025年7月11日9：00一11：30，及13：00一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6号楼25层A区公司证券投资部/董事

会办公室

4、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1、以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或信函上注明联系方式。

2、参会股东（或股东代表）请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及授权文件等，以备律师验证，并提

前30分钟到会场办理手续。

3、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4、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5号院16号楼25层公司证券投资部/董事会办

公室

联系电话：010-58354818

传 真：010-58354844

电子邮件：hondianzq@avic.com

邮 编：100028

联系人：张灵斌、刘婷婷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7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

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600372� � � � � � � � �股票简称：中航机载 编号：临2025-031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航机载)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

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5年6月24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各位

董事。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6月26日12时。会议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表决的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

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考虑到原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前次吸收合并）并更名后，合同签署主体发生变化，部分原托管单位股权变

更；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载公司）内部业务整合、业务发展战略调整，同

时基于与机载公司相关单位业务协同，经公司与机载公司协商一致，拟废除原《托管协

议》并重新签署《托管协议》。

该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

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接受机载公司委托，管理部分企事业

单位系为提升公司产业专业化发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相关业务整合。 本

次调整托管事项并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是由于前次吸收合并并更名后，合同签署主体

发生变化，部分原托管单位股权变更；机载公司内部业务整合、业务发展战略调整，同时

基于与机载公司相关单位业务协同，经公司与机载公司协商一致，拟废除原《托管协议》

并重新签署《托管协议》，具有合理性。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公允合理、协商一致

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与机载公司

重新签署《托管协议》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相关法

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托管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实际情况，对本次

托管事宜进行调整（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

的事项外），签署相关补充协议（如需），或决定终止本次托管；办理本次托管相关其他

具体事宜。

与会董事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表决时关联董事王建刚、王树

刚、刘爱义、张灵斌、徐滨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见同日公告）

二、《关于审议召开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25年7月15日上午9时30分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与会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见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股票代码：600372�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航机载 编号：临2025-033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

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航机载）拟与中航机载系统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机载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接受机载公司委托管理部分企事业

单位（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公司与交易对方机载公司均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机载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除本次交易以外，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关联

交易共1笔，为2024年11月2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协

议方式购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无锡雷达技术有限公司3项房屋、3项构筑物及房屋附属

设施、95项公用设备，转让价格为6,372.95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及原因

2018年，原中航航空电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电子）、原中航机电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电）分别与机载公司签署《托管协议》，接受机载公司

委托管理部分企事业单位。

2023年4月，中航电子换股吸收合并中航机电完成交割，中航电子承继中航机电《托

管协议》项下全部权利义务，并于同年8月更名为“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

考虑到吸收合并及公司更名完成后，合同签署主体发生变化，部分原托管单位股权

变更；机载公司内部业务整合、业务发展战略调整，同时基于与机载公司相关单位业务协

同，经公司与机载公司协商一致，拟废除原《托管协议》并重新签署《托管协议》。

（二）本次交易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审

议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王建

刚、王树刚、刘爱义、张灵斌、徐滨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除本次交易以外，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需累计计算的关联交易

共1笔，为2024年11月2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协议方

式购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无锡雷达技术有限公司3项房屋、3项构筑物及房屋附属设施、

95项公用设备，转让价格为6,372.95万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

机载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机载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机载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7827582W

成立时间 2010年7月23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525号17幢306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525号17幢306室

法定代表人 王建刚

注册资本 888,118.32万元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民用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民用航空器零部件设计和生产；民用航空器维修；通

用航空服务；火箭发射设备研发和制造；火箭控制系统研发；火箭发动机研发与制造；铁路运输基础

设备制造；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电线、电缆制造。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雷达及配套

设备制造；航空运输设备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交通安全、管制专用设备制造；导航、测绘、气象

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销售；船用配套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

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通信设备制造；集成电路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

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液压动力

机械及元件制造；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软件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制冷、空调设备制造；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持有其100%股权

与公司关系说明

机载公司直接持有中航机载1,242,768,901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25.68%），除此之外，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关联人的资信状况 机载公司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双方拟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托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签署主体

1、委托方：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

2、受托方：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第一条目标单位情况

1.1委托方拟委托的目标单位范围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注册资本/开办资金（万元） 托管股权比例（%）

1 中国航空无线电电子研究所 事业单位 15,746.00 -

2 中航(上海)航空无线电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100

3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航空计算技术研究所 事业单位 10,199.00 -

4 中航西安航空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 100

5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 事业单位 23,981.00 -

6 中航洛阳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0 100

7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 事业单位 12,580.00 -

8 中航无锡雷达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8,641.3451 100

9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西安飞行自动控制研究所 事业单位 31,925.00 -

10 中航西安飞行自动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7,600.00 100

1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

中心

事业单位 5,655.00 -

12 北京青云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60,056.97 100

13 西安庆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9,602.57 100

14 郑州郑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 100

15 陕西秦岭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5,800.00 100

16 四川凌峰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100

17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9,027.50 100

18 贵州天义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8,084.73 100

19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70,200.00 100

20 北京曙光航空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8,000.00 100

1.2发生如下情形之一的，目标单位的范围自动调整：（1）目标单位的被托管股权转

让并过户至第三方名下或委托方与目标单位的管理关系发生变更；或（2）目标单位的

法人资格终止；或（3）双方协商一致调整目标单位范围。

1.3委托方持有被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发生变动（增加或减少）的，委托管理的股

权相应自动调整。

第二条托管内容

2.1委托方同意将目标单位委托给受托方管理， 受托方有权行使对被托管单位除利

润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及被托管股权（单位）处置权以外的所有权利。

2.2受托方持本协议即可行使上述权利，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并无须另行获得委

托方的授权委托书。

2.3本协议有效期内，除非委托方、受托方另行约定并经履行适当法律程序，受托方

不以自己的资产为目标单位偿还债务及提供担保。

第三条协议的生效及期限

3.1本协议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法人公章；

（2）委托方按照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3）受托方按照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4）就本次托管事项取得其他有权机关必要的同意或授权。

3.2本协议项下的托管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3.3委托方有权经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受托方后， 单方面取消本协议所约定的托管

关系并终止本协议。

第四条托管费用

4.1年托管费用为按照受托方受托管理的股权比例计算的目标公司当年度经审计后

的营业收入的0.03%（即：某目标公司当年营业收入额×受托管理的股权比例×0.03%）

或者目标事业单位当年度经审计后的营业收入的0.03%（即： 某目标事业单位当年营业

收入额×0.03%）。 目标单位当年亏损的，不收取当年托管费用。

4.2托管期不是完整年度的，按协议生效起至当年末实际托管天数计算托管费用。 对

2025年度亏损的目标单位，自协议生效起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不收取托管费用。

第五条违约责任

委托方及受托方之任何一方违反其各自在本协议项下之声明、承诺及保证，或不履

行其应承担的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并应向守约方赔偿因其

违约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失。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及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综合考虑被托管单位经营业绩及公司托管事项相关成本， 交易双方

依据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交易遵循公平、自愿、 合理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系公司利用自身经营管理优势向交易对方提供托管服务， 收取托管费用。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产业专业化发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相关业务整

合。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独立经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短期内，本次交易将影响公司损益，目前暂无法确

定具体金额，后续具体关注公司公告。

本次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是由于前次吸收合并及公司更名后，合同签署主体发生

变化，部分原托管单位股权变更；机载公司内部业务整合、业务发展战略调整，同时基于

与机载公司相关单位业务协同，经公司与机载公司协商一致，拟废除原《托管协议》并重

新签署《托管协议》，具有合理性。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公允合理、协商一致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度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接受机载公司委托，管理部分企事业单位系为提升公

司产业专业化发展，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相关业务整合。 本次调整托管事项

并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是由于前次吸收合并并更名后，合同签署主体发生变化，部分原

托管单位股权变更；机载公司内部业务整合、业务发展战略调整，同时基于与机载公司相

关单位业务协同，经公司与机载公司协商一致，拟废除原《托管协议》并重新签署《托管

协议》，具有合理性。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公允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与机载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

议》并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审

议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王建

刚、王树刚、刘爱义、张灵斌、徐滨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2025年度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与中航机载

系统有限公司重新签署〈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从2025年年初至披露日， 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累计已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00万元。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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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开设网络投票

提示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7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拟于2025年7月15日9时30分召开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航机载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5-034）。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 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和投

票，公司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

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发送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

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

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一键通服务用户使用手册》（下载

链接：https://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

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

司反馈，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